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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溝通，在時間與壓力的情況下，言辭不慎恐導致嚴重人員傷亡。 

三、我國警方當遇及持有強大火力歹徒對峙時，往往採取攻堅行動，嫌少使用心理戰術與歹徒

進行談判，反觀歐美先進國家重視犯罪談判技巧及技術，不但能減少人員傷亡，亦可作為

未來犯罪心理研究之參考。 

四、國際化的環境下，各國皆有可能發生恐怖攻擊或跨國犯罪，除需國內專業犯罪談判人員外

，亦須外語專業談判人才，政府應積極研擬相關政策，發展國內犯罪心理談判研究，及技

術技巧之訓練，培育專業犯罪偵防談判人員，以回應社會需求，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六）本院李委員桐豪，鑑於世界先進國家，為實現交通事故零傷亡之

願景，積極發展無人駕駛汽車科技，目的在使人為疏失之交通事

故不再發生。汽車無人駕駛科技也已逐漸成熟，各國政府也積極

規劃相關法規及政策，但無人駕駛之肇事責任歸屬在各國亦為難

題，我國政府也應著手進行相關政策及法規之研究，以應未來科

技發展需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研究，交通事故發生主要原因來自於駕駛人之疏忽，世界先進國家為降低交通事故傷

亡率，紛紛仿效瑞典零傷亡願景（Vision zero）改革許多交通改革，其中最重要一項措施為

汽車無人駕駛科技之運用。 

二、美國為例，2012 年內華達州，成為首個通過無人駕駛車測試企業規定的州；加州也已通過

立法，要求車輛管理廳到 2015 年 1 月完成無人駕駛車規定的制定。在歐洲，瑞典哥德堡也

已經允許 2017 年富豪汽車輛無人駕駛汽車測試；英國在 2013 年年底允許無人駕駛車上路

測試。 

三、汽車無人駕駛科技在先進各國（英、美、加及歐盟國家）都日漸成熟，也已進入測試階段

，也汽車無人駕駛科技列進未來重要發展政策之中，然無人汽車駕駛在各國，也都面臨法

規及保險制度上難題，也都積極的進行研討之中。 

四、國內相關科技技術均已成熟，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於 103 年 9 月 12 日發

表最新車輛科技系統，就包含多種無人駕駛科技技術，若要成為商業化量產並非難事，政

府也積極規劃相關法規、政策及保險規範，以應未來科技發展需要。爰此，本席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七）本院李委員桐豪，鑑於保險法新修正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條文內容

，恐造成保險受益人在不知自身權益情況下，而未向保險公司申

請，而未能達成要保人設立保險欲保障之目的，特向行政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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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 
 

說明： 

一、保險法新修第 29 條第三項內容為「被保險人之死亡保險事故發生時，要保人或受益人應通

知保險人。保險人接獲通知後，應依要保人最後所留於保險人之所有受益人住所或聯絡方

式，主動為通知」。當要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時，受益人必須主動告知保險人死亡之

事實，然受益人若不知自身為保險人之受益人，便難以主動告知保險人。本條文提出修正

最原本精神，在於希望透過政府 E 化資訊交流提升服務，將死亡除籍戶政資料透過行政運

作，由金管會制定相關規定，逕而要求保險公司主動通知受益人，進行後續理賠手續；但

此次修法卻將通報責任歸於要保人及受益人，有違原意，恐有解除保險人在未收到通知前

，主動尋找受益人之責任。 

二、要保人與被保人為同一人，被保險人死亡時，若繳費年限未滿，保險人會進行繳費催告，

親友有機會發現此保單；假若此保單繳費年限已滿，保單恐將呈現隱形狀態。 

三、現行制度中，被保險人死亡後，法定代理人（含親權人、監護人或輔助人）、最近順位法

定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可向壽險公會申請被保險人保險資料。然上述關係人

，並不能涵蓋所有受益人。為避免爭議關係人，主要是戶政文件中能顯示與被保險親屬關

係者，或法律文件上能展現與被保險人委託關係者，但保險受益人並不一定包含於此二類

。多元社會中，同志關係、男女朋友關係或乾親等關係，並無正式法律上地位，卻常見於

社會之中，成為保險受益人之常見對象，然這些人並無權要求查閱死亡被保險人之資料，

無從得知被保險人所投保的保險公司，而對保險公司進行通知；更有不知自身為被保險人

之保險受益人，逕而主張自身權利。 

四、壽險公會資料庫僅涵蓋大部分保險資料並非全部，壽險公會所提供查詢服務，並非其主要

業務及法定業務，純屬服務性質。若未來業務調整，不再提供查詢服務，恐引發其他問題

。建請行政院應提出保險法新修正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條文提出相關配套措施，要求保險公

應盡忠實管理人之義務，政府應積極規劃研擬具體計畫，將死亡除籍戶政資料透過行政運

作，由金管會制定相關辦法，要求保險公司主動通知受益人，進行後續理賠手續，以保障

受益人之權利。爰此，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八）本院李委員桐豪，鑑於雖於科技快速發展時代，民眾申報死亡繼

承，尚未借助網路科技有效整合政府資訊，提供單一申請窗口，

使民眾須至各機關窗口一一辦理，手續繁複、歷時冗長、勞民傷

財。政府應研討建立由使用者為主之網路平台，提供更便民更有

感之政府服務，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